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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根据《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监发行字[2007]500号），本公司编

制了截止2019年12月31日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一、 前次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1、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2015年度募集资金）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证监许可[2015] 2986号文《关于核准山东丽鹏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的核准， 2016年1月21日,公司向兰坤、王寿纯、深圳市方德智

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方德-香山3号证券投资基金3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2,197万股，每股发

行价格为11.15元，共募集资金24,496.55万元, 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16,251,970.00元后实际

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228,713,530.00元,上述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了和信验字（2016）第000012号《验资报告》。 

 2、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2016年度募集资金）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证监许可[2016] 2025号文《关于核准山东丽鹏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2016年10月25日，公司向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瑞元

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孙晓光、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9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103,856,382股，每股发行价格7.52元，共募集资金780,999,99

2.64元。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将募集的资金扣除承销费和保荐费600万元后的净额为人民

币764,999,992.64元汇入公司账户，其中330,000,000.00元汇入公司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烟台牟平支行营业部开设的人民币账户（账号：8110601012700438973）；290,000,000.0

0元汇入公司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营业部开设的人民币账户（账号：378010100

100441652）；60,000,000.00元汇入公司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牟平支行营业部开设

的人民币账户（账号：376001156018010051525）；84,999,992.64元汇入公司在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牟平支行营业部开设的人民币账户（账号：37050166726000000209），

同时扣除其他发行费用1,273,856.38元（含支付的进项税）。扣除上述费用后公司实际募集

资金净额为人民763,726,136.26元，上述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了和信验字（2016）第000110号《验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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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次募集资金余额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余额情况如下： 

1、2015年非公开发行 

                                                                    单位：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烟台分行营业部 12610154500000752 60,000,000.00 0.00 

中国农业银行烟台牟平支行营业部 15386101040037376 168,713,530.00 0.00 

合计   

  

228,713,530.00 

 

0.00 

注：中国农业银行烟台牟平支行营业部（15386101040037376）已于2016年销户。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烟台分行营业部（12610154500000752）已于2019年销户。 

 

2、2016年非公开发行项目 
                                                                       单位：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  378010100100441652  290,000,000.00  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牟平支行  37050166726000000209  84,999,992.64  0.0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牟平支行  376001156018010051525  60,000,000.00  885.24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牟平支行  8110601012700438973  330,000,000.00  0.0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  378010100100445733   12,300.46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牟平支行  8110601013000477427   91,059.73 

合计   
  

764,999,992.64  
 

104,245.43  

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378010100100441652）已于2018年销户。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牟平支行（37050166726000000209）已于2019年销户。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牟平支行（8110601012700438973）已于2019年销户。 

二、前次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募集

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专人审批、专款专用，随时接受公司保荐机

构的监督。根据上述法规的要求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公司与证券公司及相

关银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1、2015年非公开发行项目  

公司于2016年1月27日及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烟台分行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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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农业银行烟台牟平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2、2016年非公开发行项目  

公司于2016年11月1日分别与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牟平

支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牟平支行、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牟平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62,000万元以现金增资形式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子公司重庆华宇园林

有限公司进行增资，增资金额全部计入注册资本。本次增资后，重庆华宇园林有限公司将开

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按照《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的要求，公司于2016年12月12日

分别与子公司重庆华宇园林有限公司、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

牟平支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三、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1、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2、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 

截至 2019 年 12月 31 日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未发生变更。 

3、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截至 2019 年 12月 31 日，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发生对外转让或置换。 

4、前次募集资金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丽鹏公司2016年第三届第二十八次董事会决议，同意公司使用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

集资金人民币31,481.54 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其中重庆华宇巴中市巴

州区津桥湖城市基础设施和生态恢复建设（PPP）项目202.22万元；重庆华宇安顺市西秀区生

态修复综合治理（PPP）项目22,421.34万元；丽鹏股份瓶盖二维码技术升级改造项目485.37

万元；偿还银行贷款8,372.61万元。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企业）对公司及

重庆华宇预先以自筹资金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并于2016年11月10日出

具了和信专字(2016)第000411号《关于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情况的鉴证报告》。 

5、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8年7月19日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12,000万元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其中公司拟使用瓶盖二

维码技术升级改造项目总额不超过4,500万元募投项目的闲置资金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公司

全资子公司重庆华宇园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子公司”或“华宇园林”）拟使用巴中市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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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区津桥湖城市基础设施和生态恢复建设（PPP）项目总额不超过7,500万元募投项目的闲置

资金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上述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26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拟使用 8,700 万元募集资

金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其中重庆华宇园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宇

园林”），使用巴中市巴州区津桥湖城市基础设施和生态恢复建设 （PPP）项目总额不超过 

4,200 万元募投项目的闲置资金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其中公司使用瓶盖二维码技术升级改

造项目总额不超过 4,500 万元募投项目的闲置资金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到期将归还至募集

资金专户。 

四、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 

（一）2016年定向增发项目实现效益情况  

重庆华宇园林有限公司安顺市西秀区生态修复综合治理（PPP）项目已于2017年12月31

日完工，巴中市巴州区津桥湖城市基础设施和生态恢复建设（PPP）项目预计于2020年6月30

日完工，截止至2019年12月31日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利润总额共计25,937.24万元

（其中巴中项目6,546.89万元，安顺项目19,526.36万元，二维码项目-136.01万元）。 

（二）2016年定向增发项目募集资金未实现预计效益的原因 

瓶盖二维码技术升级改造项目由于受各大酒厂灌装线改造规划调整、产品消费数据交换

等市场因素变化影响，实际投资进度晚于预期。 

五、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其他信息披露文件中披露的有关内容比较  

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和其他信息披露文件中披露的有关内容一致。 

附件一、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件二、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5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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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一）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15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截止 2019 年 12月 31日 

编制单位：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22,871.35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22,878.53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       

      2016 年度  22,878.53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或截止日项目

完工程度） 序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投资
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募集前承诺投

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投

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与
募集后承诺投资

金额的差额 

1 补充流动资金 补充流动资金  22,871.35   22,871.35   22,878.53   22,871.35   22,871.35   22,878.53   7.18   

           

           

合计    22,871.35   22,871.35   22,878.53   22,871.35   22,871.35   22,878.53   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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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二）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16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日 

编制单位：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76,372.61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71,906.65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        

      2016 年度  37,656.08  

      2017 年度  17,058.97  

      2018 年度  11,660.30  

      2019 年度  5,531.30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或截

止日项目完工程

度） 序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诺投资

金额 

募集后承诺投资

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募集前承诺投资

金额 

募集后承诺投资

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与

募集后承诺投资

金额的差额 

1 

巴中市巴州区津桥湖

城市基础设施和生态

恢复建设（PPP）项目 

巴中市巴州区津桥湖

城市基础设施和生态

恢复建设（PPP）项目 

 33,000.00   33,000.00   33,002.22   33,000.00   33,000.00   33,002.22   2.22  2020.6.30 

2 

安顺市西秀区生态修

复综合治理（PPP）项

目 

安顺市西秀区生态修

复综合治理（PPP）项

目 

 29,000.00   29,000.00   29,004.44   29,000.00   29,000.00   29,004.44   4.44  2017.12.31 

3 
瓶盖二维码技术升级

改造项目  

瓶盖二维码技术升级

改造项目  
 6,000.00   6,000.00   1,527.39   6,000.00   6,000.00   1,527.39   -4,472.61   

4 偿还银行贷款 偿还银行贷款  8,372.61   8,372.61   8,372.61   8,372.61   8,372.61   8,372.61   -     

合计    76,372.61   76,372.61   71,906.66   76,372.61   76,372.61   71,906.65   -4,46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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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一）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2015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截止 2019年 12月 31 日 

编制单位：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资项目

累计产能利用率 

承诺效益（万元） 

年度净利润 

最近三年实际效益 
截止日累计实

现效益 
是否达到预计效益 

序号 项目名称 2017 年度 2018年度 2019 年度 

1 补充流动资金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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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二）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2016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日 

编制单位：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资项目

累计产能利用率 

承诺效益（万元） 

年度净利润 

最近三年实际效益 
截止日累计实现效

益 

是否达到预计效

益 
序号 项目名称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1 
巴中市巴州区津桥湖城市基础设施

和生态恢复建设（PPP）项目 
 不适用   15,069.48   1,448.46   2,656.65   2,130.69   6,546.89  是 

2 
安顺市西秀区生态修复综合治理

（PPP）项目 
 不适用   10,961.26   2,016.06   3,948.45   2,223.79   19,526.36  是 

3 瓶盖二维码技术升级改造项目   不适用   500.99   -46.98   -47.79   -34.15   -136.01  否 

4 偿还银行贷款       不适用 

承诺效益的说明 

巴中市巴州区津桥湖城市基础设施和生态恢复建设（PPP）项目可获得项目总收益为 15,069.48 万元，其中建

设期收益为 6,373.18 万元，运营期收益 8,696.31 万元，截止 2019 年 12月 31日，受多种因素影响该项目施

工进度确认低于预期，项目仍在建设期，已累计实现效益 6,546,89 万元；西秀区生态修复综合治理 PPP 项目

可获得项目总收益为 10,961.2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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